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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 ︰ HAD K&TDC/13/9/24A/12 

 

葵 青 區 議 會  

社 區 事 務 委 員 會  

第 二 次 特 別 會 議 記 錄 (二 零 一 二 ) 

 

 

日 期 ： 二 零 一 二 年 五 月 二 十 四 日  

時 間 ：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五 分  

地 點 ： 葵 青 民 政 事 務 處 會 議 室  

 

出 席 者  出 席 時 間  離 席 時 間  

梁 子 穎 議 員 (主 席 ) 

林 翠 玲 議 員 (副 主 席 ) 

會 議 開 始  

會 議 開 始  

會 議 結 束  

會 議 結 束  

周 偉 雄 議 員  

梁 志 成 議 員  

梁 耀 忠 議 員  

下 午 四 時 二 十 六 分  

會 議 開 始  

下 午 四 時 三 十 四 分  

會 議 結 束  

會 議 結 束  

會 議 結 束  

黃 潤 達 議 員  

梁 國 華 議 員  

徐 生 雄 議 員  

下 午 四 時 三 十 四 分  

會 議 開 始  

會 議 開 始  

會 議 結 束  

會 議 結 束  

會 議 結 束  

朱 麗 玲 議 員  

羅 競 成 議 員 , MH 

梁 偉 文 議 員 , MH 

劉 美 璐 議 員  

李 志 強 議 員 , MH 

會 議 開 始  

會 議 開 始  

會 議 開 始  

會 議 開 始  

會 議 開 始  

會 議 結 束  

會 議 結 束  

會 議 結 束  

會 議 結 束  

會 議 結 束  

盧 慧 蘭 議 員  

譚 惠 珍 議 員 , MH 

黃 耀 聰 議 員  

何 少 平 議 員  

鄧 瑞 華 議 員  

張 慧 晶 議 員  

黎 名 橞 女 士  

劉 子 傑 先 生  

譚 偉 傑 先 生  

會 議 開 始  

會 議 開 始  

會 議 開 始  

會 議 開 始  

會 議 開 始  

會 議 開 始  

會 議 開 始  

會 議 開 始  

會 議 開 始  

 

會 議 結 束  

會 議 結 束  

會 議 結 束  

會 議 結 束  

會 議 結 束  

會 議 結 束  

會 議 結 束  

會 議 結 束  

會 議 結 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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列 席 者  

張 麗 華 女 士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葵 青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聯 絡 主 任 (一 ) 

劉 麗 萍 女 士  勞 工 處 勞 工 事 務 主 任 (勞 資 協 商 促 進 )  

樓 國 媚 女 士  廉 政 公 署 新 界 西 南 辦 事 處 首 席 廉 政 教 育 主 任  

梁 永 恆 先 生  廉 政 公 署 新 界 西 南 辦 事 處 高 級 廉 政 教 育 主 任  

關 志 雄 先 生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葵 青 區 環 境 衞 生 總 監  

鄭 建 匯 博 士  環 境 保 護 署 環 境 保 護 主 任 (區 域 西 )42 

陳 國 豪 先 生  社 會 福 利 署 荃 灣 及 葵 青 區 助 理 福 利 專 員 3 

甄 寶 華 先 生  教 育 局 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(葵 青 )1 

阮 玉 屏 小 姐  房 屋 署 高 級 物 業 服 務 經 理 (葵 涌 ) 

陳 婷 婷 小 姐 (秘 書 )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葵 青 民 政 事 務 處 行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二  

 

缺 席 者  

 周 奕 希 議 員 , BBS, JP   (因 事 告 假 ) 

 梁 錦 威 議 員     (因 事 告 假 ) 

 黃 炳 權 議 員     (因 事 告 假 ) 

 徐 曉 杰 議 員     (因 事 告 假 ) 

 曾 梓 筠 議 員     (因 事 告 假 ) 

 侯 月 琼 女 士      (因 事 告 假 ) 

 張 麗 芳 女 士      (因 事 告 假 ) 

 蔡 沛 華 先 生      (因 事 告 假 ) 

 許 祺 祥 議 員     (沒 有 告 假 ) 

 林 立 志 議 員     (沒 有 告 假 ) 

 林 紹 輝 議 員     (沒 有 告 假 ) 

 吳 劍 昇 議 員     (沒 有 告 假 ) 

 尹 兆 堅 議 員     (沒 有 告 假 ) 

 潘 志 成 議 員     (沒 有 告 假 ) 

 潘 小 屏 議 員 , MH    (沒 有 告 假 ) 

 關 永 基 先 生     (沒 有 告 假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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歡 迎 詞  

 

 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及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葵 青 區 議 會 社 區 事 務 委 員 會

第 二 次 特 別 會 議 。  

 

2. 委 員 會 一 致 通 過 黃 炳 權 議 員、 徐 曉 杰 議 員、 周 奕 希 議 員、 曾 梓

筠 議 員 、 梁 耀 忠 議 員 、 梁 錦 威 議 員 、 侯 月 琼 女 士 、 張 麗 芳 女 士 及 蔡

沛 華 先 生 的 請 假 申 請 。  

 

3. 主 席 請 委 員 留 意，委 員 如 在 會 議 中 途 離 開，須 向 秘 書 舉 起 枱 上

的 “ 離 席 牌 ＂，讓 秘 書 知 道 並 告 知 主 席，以 便 主 席 在 會 議 上 宣 布 委

員 離 開 的 時 間 。  

 

4. 主 席 宣 布 在 場 委 員 的 名 字： 林 翠 玲 副 主 席、 梁 志 成 議 員、 梁 國

華 議 員 、 徐 生 雄 議 員 、 朱 麗 玲 議 員 、 羅 競 成 議 員 、 梁 偉 文 議 員 、 劉

美 璐 議 員 、 李 志 強 議 員 、 盧 慧 蘭 議 員 、 譚 惠 珍 議 員 、 黃 耀 聰 議 員 、

何 少 平 議 員 、 鄧 瑞 華 議 員 、 張 慧 晶 議 員 、 黎 名 橞 女 士 、 劉 子 傑 先 生

及 譚 偉 傑 先 生 。  

 

 

諮 詢 /介 紹 文 件  

廉 政 公 署 新 界 西 南 辦 事 處 二 零 一 二 至 二 零 一 三 年 年 度 工 作 計 劃  
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第 25/2012 號 ) 

(由 廉 政 公 署 新 界 西 南 辦 事 處 提 出 ) 

 

5. 主 席 歡 迎 廉 政 公 署 首 席 廉 政 教 育 主 任 (新 界 西 )樓 國 媚 女 士 及 高

級 廉 政 教 育 主 任 梁 永 恆 先 生 出 席 會 議 。  

 

6. 樓 國 媚 女 士 簡 介 社 區 事 務 文 件 第 25/2012 號 。  

 

7. 委 員 省 覽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8. 主 席 表 示 ， 委 員 會 歡 迎 並 認 同 廉 政 公 署 在 本 年 度 的 工 作 計 劃 ，

期 望 署 方 繼 續 加 強 教 育 工 作，以 鞏 固 區 內 的 廉 潔 文 化，共 同 構 建 高

度 廉 潔 的 社 會 。  

 

(周 偉 雄 議 員 於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六 分 到 達；梁 耀 忠 議 員 取 消 請 假 申 請 ，

於 下 午 四 時 三 十 四 分 到 達；黃 潤 達 議 員 於 下 午 四 時 三 十 四 分 到 達。) 

 

廉 政 公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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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誠 信 跨 世 代 」 葵 青 區 倡 廉 活 動 2012/13 
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第 26/2012 號 ) 

(由 廉 政 公 署 新 界 西 南 辦 事 處 提 出 ) 

 

9. 樓 國 媚 女 士 表 示，該 處 的 廉 政 教 育 主 任 王 漢 裔 先 生 已 於 五 月 十

六 日 舉 行 的 民 生 事 務 工 作 小 組 第 一 次 會 議 上 簡 介 有 關 活 動 的 內 容

及 財 政 預 算 ，並 得 到 工 作 小 組 的 支 持。有 關 活 動 的 詳 情 並 已 載 於 社

區 事 務 文 件 第 26/2012 號 。  

 

10. 委 員 省 覽 上 述 文 件 ， 並 通 過 所 載 的 活 動 內 容 和 財 政 預 算 。  

 

 

討 論 事 項  

提 名 區 議 會 代 表 出 任 婦 女 事 務 委 員 會 「 性 別 課 題 聯 絡 人 」  
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第 27/2012 號 ) 

 

11. 主 席 表 示， 婦 女 事 務 委 員 會（ “ 婦 委 會 ＂ ）於 二 零 一 二 年 四 月

三 日 致 函 葵 青 區 議 會 主 席，邀 請 本 區 議 會 提 名 代 表 出 任 婦 委 會「 性

別 課 題 聯 絡 人 」，詳 情 請 參 閱 社 區 事 務 文 件 第 27/2012 號。他 代 表 委

員 會 衷 心 感 謝 上 屆 區 議 會 的「 性 別 課 題 聯 絡 人 」 譚 惠 珍 議 員 作 出 的

貢 獻 及 努 力 。  

 

12. 主 席 請 委 員 推 薦 議 員 出 任 婦 委 會 第 四 屆 區 議 會 的「 性 別 課 題 聯

絡 人 」。 提 名 結 果 如 下 ﹕  

 

獲 推 薦 加 入  

婦 女 事 務 委 員 會  

「 性 別 課 題 聯 絡 人 」 

提 名 人  和 議 人  

 

曾 梓 筠 議 員  

 

劉 美 璐 議 員  

 

 

梁 偉 文 議 員  

盧 慧 蘭 議 員  

 

 

13. 主 席 表 示，會 前 秘 書 處 收 到 曾 梓 筠 議 員 的 書 面 通 知 表 示 願 意 接

受 提 名 。 他 宣 布 ， 曾 梓 筠 議 員 自 動 當 選 出 任 第 四 屆 區 議 會 的「 性 別

課 題 聯 絡 人 」。  

 

 

其 他 事 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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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主 席 表 示 ， 婦 委 會 於 二 零 一 二 年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致 函 葵 青 區 議

會，表 示 會 向 各 區 議 會 撥 款 五 萬 三 千 元，資 助 地 區 婦 女 團 體 及 非 政

府 機 構 舉 辦 更 多 活 動 ， 以 促 進 地 區 婦 女 發 展 ， 共 同 建 設 和 諧 社 區 。

區 議 會 可 因 應 個 別 情 況，決 定 由 區 議 會 或 其 轄 下 委 員 會 自 行 舉 辦 有

關 活 動，或 與 地 區 婦 女 團 體 或 非 政 府 機 構 合 作，或 交 由 婦 女 團 體 或

非 政 府 機 構 負 責 。  

 

15. 主 席 建 議 民 生 事 務 工 作 小 組 負 責 跟 進 撥 款 事 宜，以 及 推 行 有 關

計 劃 。 委 員 會 一 致 通 過 有 關 建 議 。  

 

 

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 

16. 下 次 會 議 定 於 二 零 一 二 年 六 月 十 二 日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舉 行 。  

 

17. 餘 無 別 事 ， 會 議 於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分 結 束 。  

 

 

葵 青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二 零 一 二 年 八 月  

民 生 事 務

工 作 小 組  


